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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链的反思与重塑

马国洋*

摘 要 我国证据链的概念缘起于前苏联,随着印证理论的繁荣,证据链开始与印证产生

纠葛。通过对1887个案例的分析发现,无论是构造还是功能,证据链在司法实践中的认识均

较为混乱。从构造上看,实践中对于证据链的主流认识可以总结为证据链应由两个以上证据

连接而成;证据链中的证据应具有相关性、合法性和真实性;证据链中的证据之间应彼此印证;

证据链的形态应为完整闭合环环相扣。从功能上看,证据链有证明标准和采纳标准两种功能。

上述构造定位存在忽略规则和经验的作用以及忽视事实认定的盖然性等问题;而功能定位则

会错误提升相应标准。证据链的重构应强调其发现事实的动态化作用,运用“五步法”,通过简

单、序列、收敛、闭合、发散和对抗等结构形式对证据、概括及待证事实进行组合,最终形成树状

网络拓扑结构。其功能应定位为证据分析方法。这种新型证据链不仅可以弥补我国证据分析

方法不足的现状,也可以提升裁判的说理性并为司法智能化提供重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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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链”“证据锁链”或“证据链条”等说法是我国证据理论与实践中经常被应用的概

念。从规则制定角度看,我国已经确立了该概念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在各个层级的规范性

文件中,涉及证据链相关概念的文件多达73部。〔1〕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监察法》第

40条的规定:“监察机关对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进行调查,收集被调查人有无违

法犯罪以及情节轻重的证据,查明违法犯罪事实,形成相互印证、完整稳定的证据链。”以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刑诉法解释》)

第140条的规定:“没有直接证据,但间接证据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

罪:……(三)全案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从司法实践角度看,证据链及其相关说法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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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频繁使用,据笔者在北大法宝上检索,发现涉及相关概念的裁判文书数量多达900171
个。从理论研究角度看,证据链的概念同样被广泛使用,根据笔者在北大法宝上检索,发现

有多达3429篇论文使用了相关说法。

虽然证据链的概念已经被广泛接受和使用,但这种使用却更多是一种描述性的修辞表达,

理论界尚未对该概念给出足够具有说服力的诠释。一方面,针对证据链问题的专门性研究十

分有限,并且不同学者对于证据链的构造、功能等问题的认识存在一定冲突,以至于相关研究

在试图借助证据链作为工具进行分析时,甚至无法确定权威统一的认识;〔2〕另一方面,现有

关于证据链问题的研究,在很多关键问题上都存在空白。例如,尚未有研究对证据链的起源和

发展作出过论述。再如,罕有学者对实践中证据链的应用方式进行针对性研究。也正是由于

上述问题的存在,引发了一些论者关于证据链构造或概念的质疑。〔3〕同时也不难理解,在实

践中,“不同法官对证据链的认识和建构模式也各不相同,致使一些复杂疑难案件在事实认证

方面出现差异”。〔4〕

有鉴于此,为了正确认识并科学使用证据链,本文将尝试就该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具体而

言,本文将首先对我国证据链概念的发展历史进行介绍,之后将借助实证分析的方法,就我国

证据链的实践样态进行全面分析,而后以上述研究为基础,对实践中存在的误区进行反思,进

而对证据链进行重构。

一、证据链概念溯源

(一)我国证据链的概念缘起于前苏联

在我国,证据链这一概念的使用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新中国刚刚成立时,一些学者便在

关于间接证据的研究中使用了类似于证据链的概念。该时期,证据链的说法主要是用来形容

间接证据及其证明过程的特点:“运用间接证据定案时必须遵守以下规则:……证据之间形成

完整的锁链,排除其他可能性。”〔5〕也正是由于证据链概念在我国存在已久,不少论者认为该

概念是我国本土的产物,也将证据链的相关理论标榜为我国传统证据理论。〔6〕但事实上,新

中国建国初期对于该概念的引入,更多是受前苏联证据理论的影响。尽管彼时相关文献在引

用时并未标注来源,但从具体表述和一些文章对于该问题的讨论中可以推断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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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韵清:“领土主权争端中证据链的价值与应用”,《南大法学》2021年第3期,第23页。
参见张保生、杨菁:“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一种证据推理模型”,《证据科学》2021年第5期,第533

页。
冯爱冰、谢萍:“证据链:认证案件事实的另一视角”,《法律适用》2011年第7期,第65页。
参见崔敏等:“建国五十年来刑事诉讼法学的创建与发展”,载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五十

年》,警官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例如参见葛琳:“证明如同讲故事? ———故事构造模式对公诉证明的启示”,《法律科学》2009年第

1期,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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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前苏联证据理论中对于证据链的使用和表述与我国如出一辙。在前苏联证据理论

中,对于证据链的使用同样是附着于间接证据的证明问题。安·扬·维辛斯基
 

(А.
 

Я.
 

Вышинский)在关于间接证据证明特点的问题讨论中指出:“间接证据的彼此关联必须是他们

成为一个链条的各个环节;如有一个链条脱节时,整个链条都要解体,许多罪证和某一个别罪

证也就失掉意义,因此必须具有罪证的系统,而不是零散的彼此无内部联系的罪证的一堆……

间接证据必须是这样论证的,要使它们的全部链条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是不可除去的,都是不

可被反对的证据(反对罪证)击破的……某种说法(有罪的或无罪的,都是一样)所依据的间接

证据的综合应当排除其他的说法。”〔7〕该观点也得到了 M.
 

A.
 

切里佐夫(М.
 

А.
 

Челъцов)

的认可,其在讨论间接证据的特点和间接证据的证明方式时,直接援引了维辛斯基的表

述。〔8〕而类似观点在前苏联并非个例,例如,И.
 

B.
 

蒂里切夫(И.
 

В.
  

Тыричев)在谈及间接

证据证明方式时也提出:“各个间接证据之间以及间接证据与被证明的情况之间都必须存在客

观的联系,并且要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从间接证据的体系(总合)中应当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或

者只证实一种经过核实的意见,并且要排除对需要判明的情况的任何其他解释。”〔9〕该表述

虽未涉及证据链,但与维辛斯基之观点可谓大同小异。将上述观点与新中国建国初期关于证

据链的观点进行比对便不难发现,二者之间并没有实质差别,仅仅是表述方式略有差异。

其次,证据链理论源于前苏联这一观点符合我国刑事诉讼理论发展进程。从我国刑事诉

讼理论的发展历程上看,建国初期甚至到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前,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研

究的主线就是翻译、介绍、引进、学习前苏联的刑事证据法学理论和制度。〔10〕彼时,不仅前苏

联派遣法学专家到我国讲课,同时我国也大量翻译了前苏联以及东欧地区的法典和法律书籍。

维辛斯基的《苏维埃法律上的诉讼证据理论》甚至一度被奉为证据研究的经典之作,达到“言必

称维氏”的程度。〔11〕而如前文所述,证据链的理论在维辛斯基的《苏维埃法律上的诉讼证据

理论》一书中正有论述,其也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当时论者讨论证据链问题的蓝本。

最后,虽然我国学者在讨论证据链时并未对维辛斯基的观点进行引注,但却有论者在论述

中指出证据链理论源自维辛斯基。例如,曾斯孔在《“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质疑》一文中指

出:“维辛斯基正是从这种‘联系产生证明力’的错误论断出发,得出了‘间接证据’只有在形成

了证据链条之后,才能发挥证明案件事实作用的结论……在维辛斯基看来,间接证据证明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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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辛斯基所谈罪证即间接证据。参见(前苏联)安·扬·维辛斯基:《苏维埃法律上的诉讼证据理

论》,王之相译,法律出版社1957年版,第348—349页。
参见(前苏联)M.A.切里佐夫:《苏维埃刑事诉讼(上)》,中国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译,中国人民大

学1953年版,第251页。
(前苏联)И.B.蒂里切夫

 

编著:《苏维埃刑事诉讼》,张仲麟等译,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145
页。

参见王超:“中国刑事证据法学研究的回顾与转型升级”,《法学评论》2019年第3期,第73页。
参见樊崇义、吴宏耀:“刑事诉讼法学五十年回顾与前瞻”,《人民检察》1999年第12期,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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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的过程,是诸证据首先形成‘链条’之后,再去‘套’案件事实。”〔12〕该论述同样证明了,证

据链的表述源自于前苏联证据理论。

由上述分析不难发现,所谓我国传统司法中的证据链理论,其实是对于前苏联证据理论的

学习和借鉴。但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在前苏联还是在新中国建国初期,证据链这一概念实际

上并没有特别清晰的形态和定位,其虽以间接证据及其证明过程特点的名义出现,但若要将其

运用在司法实践中,就不得不面对具体应用方法的展开以及其与证据审查标准和方法关系问

题的探讨,而有关研究却忽视了这一点。从相关表述上看,证据链的具体形态其实并不是很清

晰,并且其可能蕴含着证明标准、证据采纳标准、证据审查方法等多种不同的功能,这也为当下

证据链使用的含混不清埋下了伏笔。

(二)证据链与印证相结合

20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我国证据链的相关表述开始与印证相结合,这种结合在最初

有着较强的合理性。在我国证据学的语境中,印证最早是审查认定证据的一种方法。〔13〕

而如果仅从审查认定证据方法的角度看,印证的方法与证据链理论具有较强的契合性。理

由在于,传统证据链理论本就要求证据链中的各个环节(证据)均应相互呼应、协调一致且

无法被其他证据所击破,因此,将印证的方法作为判断证据链是否形成的方法并无不妥。

故而,一些论者在提及证据链时,也会同时提及印证。例如,王洪俊指出:“要将形成该案的

证据链条(一个或多个)及其构成的各个证据序列的各种证据材料……分别互相对照、比较

和印证,看他们彼此间有无矛盾。”〔14〕由该内容不难发现,作者仅仅认为印证是判断证据是

否矛盾进而判断是否形成证据链的一种方法,其与“比较”和“对照”的地位相似,都是证据

审查认定的方法。

随着世纪之交印证理论的提出与日益成熟,印证在我国的地位迅速提升,时至今日,其既

可以指证明方法,也可以指证明模式、证明关系和证明状态等。〔15〕印证内涵的丰富化也对证

据链的内涵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证据链的内涵和应用开始进一

步扩大化。一个最为典型的表现便是对于证据链中证据的讨论已不仅仅限于间接证据,不少

论者将直接证据也纳入到证据链的讨论范围之中;〔16〕另一方面,证据链的构造和功能进一步

模糊化。这主要是由于有不少学者将证据链与印证相等同,例如朱先琼认为:“如果证据之间

能够相互印证,就意味着案件的证据链形成了,就能够对案件作出一个确切的结论。”〔17〕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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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斯孔:“‘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质疑”,《河北法学》1988年第6期,第37—38页。
参见何家弘:“司法证明模式的学理重述———兼评‘印证证明模式’”,《清华法学》2021年第5期,

第14页。
王洪俊:“论证据的确实充分”,《现代法学》1982年第1期,第53页。
参见吕宏庆:“印证功能的概率分析:描述、规范与终结”,《证据科学》2022年第1期,第6页。
例如参见陈为钢:“刑事证据链研究”,《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第129页。
朱先琼:“刑事申诉案件的证据审查与采信原则”,《人民检察》2004年第7期,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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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印证本身就构造不清,且兼具证明标准、证据标准、证明方法、证明模式等各种功能,因此,当

证据链逐渐与印证相等同时,其定位便也很难理清。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前印证与证据链广泛结合,但建国初期基于前苏联证据理论形成的

证据链理论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例如,我国《刑诉法解释》第140条关于证据链的规定将其

与间接证据挂钩的做法便是源于早期证据链理论。该现象无疑进一步加剧了证据链应用混乱

之局面,反映在实践中便是证据链更像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物,其具体的构造和功能并没

有清晰的定位。

二、证据链的实践样态

鉴于证据链模糊的定位,为了更好地认识证据链,本文将通过搜集与证据链相关的各

种案例的方式,提炼出其中关于证据链构造和功能的表述,以明晰当前实践中证据链的具

体样态。

(一)样本与方法

对于证据链在司法实践中应用方式的观察,最直接的方式便是分析裁判文书中出现的关

于证据链的表述。考虑到相较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刑事诉讼对于证据链完整度的要求更

高,因此本文主要将案例检索范围限定在刑事诉讼。基于此,本文分别以“证据链”和“证据锁

链”为关键词,在北大法宝上进行检索,共获得使用“证据链”表述的裁判文书188734个。由于

样本数量过大,本文选择采取抽样调查的方法进行分析。根据相关的统计学方法,由于案例总

量超过了十万个,为了保证结果的可信性,本文选择抽取1%的案例作为样本,即1887个。〔18〕

在具体抽样的方法上,为了降低误差、提高精度,本文选择使用分层抽样的方法。〔19〕而考虑

到裁判文书的数量可能因为规则和文书公开规模的变化而在不同年份有所差异,本文选择以

时间作为层次划分的标准。值得注意的是,从总量上看,2021年以及2022年有关证据链的裁

判文书比例较少,但其却更能反映《刑诉法解释》引入证据链这一概念后,司法实践对于证据链

的认识和判断,因此,本文选择使用不按比例分层抽样的方法,适当增加了这两个年份的样本

比重。同时考虑到2012年之前样本数量较少,本文将2012年前的各个年份合并为一组。基

于上述方法,本文选取样本案件状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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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时间为2022年7月7日。该方法可参见袁方主编:《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228页。
该方法可参见(美)加里·T.亨利:《实用抽样方法》,沈崇麟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

98—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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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年份样本案例数量

年份 2012前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样本案例数量 45 23 42 154 183 228 258 271 279 248 136 20

(二)司法实践对于证据链构造的认识

在司法实践中,各个主体在运用证据链时,一般不会较为全面地定义证据链,仅会在使用

证据链的概念时,简单提及其认为的证据链的样态,并且不同人对于证据链的认识也较为混

乱,故而很难从司法实践中看到完整的证据链构造,只能通过零散的表述进行拼凑。而将这些

表述进行提炼和总结后,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大部分裁判文书都持有的认识,这可以称

为主流构造。另一部分是少部分裁判文书中会出现的观点,这可以称为非主流构造。其中,主

流构造反映了大部分法官对于证据链构造的认识,其也是本文重点要关注的对象。而非主流

构造则可以反映部分法官对于证据链构造的判断,其虽然占比有限,但也具有一定代表性。考

虑到本文的目标是对于证据链进行全面的反思,因此,本文也将此类观点予以罗列并进行分

析,以更好地理清证据链构造的相关问题。

1.主流构造

实践中对于证据链构造的主流认识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证据链应由两个以上证据连接而成。在1887个案件中,所有案例均明示或默示了

这一点。其中,在一些案件中,法院会直接表明证据链由多个证据串联而成,例如,在秦某某犯

贩卖毒品罪案中,法官直接使用了“本案是由多个证据形成的证据链”的表述。〔20〕还有一些

案例法院虽然不会直接表明证据链由多个证据组成,但会使用“证据之间形成证据链”或“不同

证据形成证据链”式的表述,这类表述同样也蕴含着证据链是由两个以上证据连接而成的认

知。例如,在邓剑等抢劫案中,法官指出:“被害人陈述与多份证人证言之间能形成证据链,其

证明目的具有唯一性(即邓剑持刀砍人并抢走‘蛋箱’)。”〔21〕

第二,证据链中的证据应符合相关性、合法性和真实性的要求。在1887个案件中,有955
个案件将证据链与证据相关性、合法性和真实性的要求相联系。例如,在张勇交通肇事案中,

法院指出:“上述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联,可以形成完整证据链,本院予以

采纳。”〔22〕

第三,证据链中的证据应彼此相互印证。在1887个案件中,有1063个案件要求证据链中

的证据应该彼此印证。例如,在邵某4受贿案中,法院认为:“综合庭审过程中的原有证据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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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山西省襄垣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晋0423刑初107号。
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鄂2802刑初372、4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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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庭审后收集到的证据,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相互印证的证据链条。”〔23〕

第四,证据链应完整、闭合,排除其他可能性。在1887个案件中,有1301个案件提出

了对于证据链完整、闭合及排除其他可能性的要求。例如,在赵某强奸案中,法院驳回申诉

通知书指出:“证言、现场勘验笔录、现场照片等相互印证,还与你的有罪供述基本吻合,形

成了系统完整闭合的证据链,足以证明你利用被害幼女醉酒,违背意志与其发生性关系的

事实。”〔24〕

2.非主流构造

从数据结果看,司法实践中有少部分法官认为证据链中的证据应为间接证据。在1887
个案件中,这样的案件共有84个。例如,在刘英杰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案中,法院认

为:“在既无其他直接证据与证人王某1的证言相互印证,间接证据亦未形成证据链之状况

下,现有在案证据不能确实、充分证明被告人刘英杰向证人王某1实行了贩卖毒品的

行为。”〔25〕

(三)司法实践对于证据链功能的定位

在司法实践中,证据链的功能定位也并不统一,在不同的案件中,各主体在使用证据链

时,也对其赋予了不同的功能。与证据链构造问题相似,证据链的功能也可以分为主流和

非主流。其中主流功能是将证据链作为证明标准,而非主流功能则是将其作为证据采纳

标准。

(1)证明标准。在1887个案件中,有1710个案件将是否形成证据链作为是否达成证明标

准的判断依据,在这种情形下,证据链很多时候会与“证据确实充分”或“排除合理怀疑”等证明

标准共同使用。例如,在索日故意杀人案中,法院认为:“本案认定索日等人构成故意杀人罪的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各证据间相互印证,证据链条完整闭合。”〔26〕

(2)证据采纳的标准。在司法实践中,一些证据链的应用主要是作为采纳标准用以解决证

据是否能进入法庭的问题,在1887个案例中,这样的案例共有177个。例如,在杨艳华走私、

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案中,法院使用证据链主要是为了证明质检所出具的证明具有合法性,因

此,其主要功能是作为证据的采纳标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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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冀05刑再1号。
甘肃省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通知书,(2022)甘10刑申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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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证据链构造的实践样态

    

图2 证据链功能的实践样态

三、证据链的认识误区

从证据链在实践中的整体样态看,其运用效果难称理想。究其根本,造成这种问题的主要

原因在于实践中对于证据链的认识错误。基于此,本部分内容将首先对事实认定的过程进行

介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实践中对于证据链的认识错误。
(一)事实认定的过程:从证据到待证事实

论证由证据、假设和称为概括的陈述组成,具体到事实认定环节时,一个假设是指一个待

证明的主张(待证事实)。对于一个案件而言,待证事实一般存在不同的层级划分。其中,一个

基本或主要的待证事实被称为最终待证事实,主要指“证据提出者(承担证明责任方)必须证实

或否定的事实主张。若将规制案件的法律规则视为大前提,最终待证事实就是小前提”。〔28〕

在一起故意杀人既遂案件中,最终待证事实包括①犯罪嫌疑人实施了杀人行为;②犯罪嫌疑人

有杀人的故意;③被害人已死亡;④被害人的死亡与被告人的行为有因果关系。最终待证事实

既可以是一个简单命题,也可以是一个可以被分割为多个简单命题的复合命题,其中又以后者

为通常情况。当最终待证事实被分解为多个简单命题时,这些命题的每一个都需要被证明,而
这些命题被称为次终待证事实,前例中四个命题中的任意一个均是次终待证事实。很多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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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终待证事实并不能与证据直接连接,其往往需要借助多个命题推导,而在证据与次终待证事

实之间的各个命题被称为中间待证事实。

在事实认定的过程中,除了待证事实外,还需要证据与概括。证据是与待证事实相关,用

于证明当事人所主张事实之存在可能性的信息。〔29〕但仅仅依靠证据并不能直接完成由证据

到事实的推论。例如,张三作证说“我看到李四杀了人”,所能提供的信息仅仅是“张三作证说

‘我看到李四杀了人’”,而不能直接推断出“李四杀了人”。若欲使该证言指向待证事实,则需

要概括“一般而言,没有利害关系的证人会如实作证,其证言具有一定可信性”进行连接。概括

是指一个声称为真的一般性主张,用于明示或暗示地主张一个结论已被证实。概括也被称为

推论性证据、理据或二阶证据等。〔30〕概括并不产生于案件发生时,其并不揭示任何单个案件

之特征相关的内容。概括仅仅指出反复出现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是事实认定者从常识和经

验(社会“知识库”〔31〕)中提取出的普遍规律,其主要起到“黏合剂”的作用,连接证据与待证事

实。换言之,只有将证据与概括相结合,才能推动事实认定。证据与概括结合后所获取的命题

被称为证据性事实,其也属于中间待证事实。

事实认定的过程便是从证据到证据性事实到其他中间待证事实到次终待证事实再到最终

待证事实的一个链条,这一链条需要由概括帮助连接。由于该链条反映了事实认定者从证据

到待证事实的推理过程,因此也称为推论链条(参见图3)。

图3 事实认定中的推论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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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保生主编:《证据法学(第三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页。
参见(美)亚历克斯·斯坦:《证据法的根基》,樊传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3

页;封利强:“理据:一个不可或缺的证据法学概念”,《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第64页。
参见特伦斯·安德森等,见前注〔28〕,第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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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于证据链构造的认识错误

1.“证据链应由两个以上证据连接而成”的认识忽略了规则和经验在事实认定中的作用

仅从名称上看,证据链当然可以简单地解释为证据的连接,因此,“证据链由两个以上证据

连接而成”的观点看似并没有太大问题。然而,这种认识存在两方面的错误:

一方面,该认识忽视了概括在事实认定中的作用。事实上,证据与证据之间并不能直接连

接,证据必须借助概括转变为命题之后才能进行连接。例如,在一起故意杀人案中,证人甲作

证说“我看到了丙的杀人行为”;证人乙同样作证说“我看到了丙的杀人行为”。这两个证人证

言之间的彼此支撑看似是通过证据的连接实现,实则是通过概括连接后相同命题的连接实现

的。如果仅仅只有证据,那么证人甲的证言只能得出“证人甲作证说‘我看到了丙的杀人行

为’”这一信息;同样,证人乙的证言也只能得出“证人乙作证说‘我看到了丙的杀人行为’”这一

信息。而证人甲是否作证这一信息与证人乙是否作证这一信息并不存在任何关联,只有将这

两个证言各自借助概括转化为新的命题后,这两个证据才能实现真正的连接,即命题“丙实施

了杀人行为”。因此,在证据链中进行交互的内容是证据与概括结合后形成的命题,而并非是

证据。除此之外,在事实认定的过程中,很多时候,这些通过证据转换成的证据性事实或进一

步转化的中间待证事实仍然需要结合概括,才能推进到最终待证事实。例如,证人甲的证言

“我看到了乙向丙开了一枪”与概括“一般而言,没有利害关系的证人会如实作证,其证言具有

一定可信性”结合,推演出命题“乙向丙开了一枪”,而命题“乙向丙开了一枪”需要继续与概括

“一般而言,向他人开枪的行为是一种杀人行为”结合,才能继续推演出一个次终待证事实“乙
实施了杀人行为”。

另一方面,该认识也忽视了规则在事实认定中的作用。即使是将证据通过概括转化为命

题,仅仅依靠这些命题也无法构成证据链。理由在于,这些命题的连接与推进需要具有一定目

标,这样才能起到证明的效果。换言之,由证据+概括所形成的命题最多只能构成“此岸”,而
事实认定是“此岸”向“彼岸”推进的过程。因此,证据链成立的前提除了有证据之外,还需要有

作为“彼岸”的待证事实。而如前文所述,这些待证事实并不来源于证据,而是来源于法律

规定。

由上述分析便不难发现,证据的连接不能仅仅单纯依赖于证据本身,还需要经验和规则的

帮助。换言之,法官在进行事实认定时,无法逃避对于经验和规则的使用。但如果在讨论证据

链相关问题时仅提及证据的作用,很容易忽视其他元素在事实认定中的价值,从而引发错误的

事实认定。

2.“证据链中的证据应符合相关性、合法性和真实性的要求”将造成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判

断混同

在我国传统证据属性理论中,证据的相关性、合法性和真实性被作为平行的三种属性应被

同时进行审查。〔32〕但实际上,这三种属性对于不同层次证据审查标准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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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具体而言,尽管相关性、合法性和真实性都可能或多或少对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产生一定

影响,但总体而言,证据的证据能力主要受相关性和合法性影响,而真实性更多影响证据的证

明力。〔33〕因此,将相关性、真实性和合法性同时作为证据能否满足证据链要求的判断标准,

容易造成证据的证据能力判断和证明力判断混同,这种混同会大大提高证据准入的一般性标

准,导致具有证据能力但真实性不那么可靠的证据被过早地排除。〔34〕申而言之,如果将真实

性理解为一项二值逻辑,〔35〕即只有真和假两种形态,那么大量既包含真实内容也包含虚假内

容的证据将被排除在法庭之外。特别是对于言词证据,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证人记忆、感知、

表述等因素影响,可能存在一些不实之处。而若将真实性理解为可信性或可靠性式的多值逻

辑,则是认为只有真实性较高的证据可以纳入证据链之中。那么真实性较低的证据是否就不

需要考量呢? 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某项证据所体现的内容真实性再低,其也具有一定证明价

值。甚至如果可以肯定某项证据为虚假,也可以借助其反面内容证明待证事实。因此,这种真

实性不足的证据也应该在事实认定的过程中加以运用。而将证明力评价和证据能力审查混

同,就可能导致原本可以应用于事实认定的证据,直接被排除于法庭之外。

3.“证据链中的证据应彼此相互印证”的认识不合理地提升了对于证据的要求

“所谓‘印证’,是指两个以上的证据在所包含的事实信息方面发生了完全重合或者部分交

叉,使得一个证据的真实性得到了其他证据的验证。”〔36〕而“证据链中的证据应彼此相互印

证”的说法,实际上是给证据链中的证据提高了要求,即各个证据所蕴含的信息应完全重合或

部分交叉,这种要求并不具有合理性,这至少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

从第一个层面看,所有证据链中的证据都要求相互印证的合理性便存在一定疑问。申而

言之,在事实认定的过程中,不同证据所形成的命题之间的关系包括很多种,例如复合命题、聚

合、补强等。〔37〕而这些关系是否都属于印证的范畴是存在疑问的。对此疑问,印证理论的支

持者主要通过扩大印证内涵的方式,将大量不同的关系纳入到印证所包含的范围之内进行回

应:“刑事印证证明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利用不同证据内含信息的同一性来证明待证事实,这里

的同一性包括信息内容的同一与指向的同一。”〔38〕但这种解释仍然无法令人完全满意,因为,

从最广义的角度看,只要是具有相关性的证据,就都可以使待证要件事实更可能或更不可能,

也就是说,这些证据的指向大多都是同一的,从这个角度上讲,所有指向最终待证事实的证据

都可以满足印证的要求,那么印证也就丧失了实际的价值。为了解决这一尴尬的困境,印证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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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35〕

〔36〕

〔37〕

〔38〕

参见易延友:《证据法学:原则、规则、案例》,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9页。
参见吴洪淇:“刑事证据审查的基本制度结构”,《中国法学》2017年第6期,第182页。
证据真实性二值逻辑与多值逻辑的提法源于张保生2022年7月23日的讲座《证据属性———从

“新四性说”到“新三性说”》,讲座视频可参见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Qt4y177hz/? spm_id_

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最后访问日期:2023年11月7日。
陈瑞华:“论证据相互印证规则”,《法商研究》2012年第1期,第113页。
参见特伦斯·安德森等,见前注〔28〕,第133页。
龙宗智:“刑事印证证明新探”,《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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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支持者不得不将这种指向同一定位为一种中间状态:“‘相互印证’正处于狭义与广义之间的

一段中观区间内,其核心要义在于证明意蕴的叠加(或重叠)。”〔39〕但这种“叠加”或“重叠”依

然是一种十分模糊的状态,因此印证具体的内涵便无法摆脱相关的诘难。例如,有论者就印证

与聚合之间的关系提出质疑,其认为“把信息内容不同的证据称为‘信息指向同一’的印证,总

让人感觉有些牵强,特别是就间接证据而言”。〔40〕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证据链中的证据并

非彼此印证的关系,而是聚合等其他关系,是否就意味着其无法纳入证据链中呢? 这便可能提

升对于证据链中证据的要求,导致很多具有价值的证据无法纳入证据链。

退一步讲,即使认为印证可以很好地协调不同证据所形成的命题之间的关系,例如,印证

理论的支持者将“补强”和“聚合”两种关系均纳入到了印证所涵射的范围之内。〔41〕但将印证

作为形成证据链的要求是否具有必要性同样值得怀疑。证据链中证据相互印证的要求其实暗

含着另一个要求,即无法与其他证据印证的证据不得纳入证据链之中。这实际是通过证据的

数量判定证据的证明力。根据现代证据法的理论,任何证据无预设的证明力,证据的证明力只

能由事实认定者根据具体案件的状况进行判定。〔42〕因此,印证的要求便与现代证据法的理

论有所冲突。事实上,很多无法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证据,其本身可能具有足够的证明力。

显然,在缺乏具体案情支撑的情况下,无法判定一个DNA证据和两个相互印证的证言之间,

哪个可以更加令人相信。但如果依据证据相互印证的要求,那么该DNA证据可能被排除在

证据链之外,这同样在无形之中提升了证据进入法庭或是证据采信的标准。

4.“证据链应完整、闭合,排除其他可能性”的说法忽视了事实认定的盖然性

证据链完整、闭合和排除其他可能性的说法,本质上是对绝对准确事实认定的追求,其不

等同于“排除合理怀疑”或是“内心确信”等标准,而是一种更为严苛的“排除一切怀疑”标

准。〔43〕然而,这种对于绝对准确事实认定的追求根本无法实现:

一方面,证据数量和质量的有限性限制了事实认定的准确性。事实认定活动是对于历史

事实的认识,根据“证据之镜”原理,事实认定者只能通过证据还原已经过去的事件。〔44〕但很

多情况下,人类所拥有的证据并不是那么完美,对此,何福来指出:“事实认定者可能无法听到

相关的证据,因为该证据不可采,或者证人由于某种原因在审判日无法到庭。关键的证据可能

因为策略原因而未被提交,或者难以获得,或者‘有些证人能够说出真相,但双方当事人都不愿

·6661·

中外法学 2023年第6期

〔39〕

〔40〕

〔41〕

〔42〕

〔43〕

〔44〕

栗峥:“印证的证明原理与理论塑造”,《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第267页。
何家弘,见前注〔13〕,第17页。
参见龙宗智:“比较法视野中的印证证明”,《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6期,第17—18页。
参见张保生:“陈光中司法文明三阶段新论的法治意义”,《证据科学》2020年第3期,第262页。
参见陈虎:“提高死刑案件证明标准———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中外法学》2010年第3期,第456

页。
参见张保生:“事实、证据与事实认定”,《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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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让该证人作证。’”〔45〕而基于可能不完美的证据作出的事实认定也无法保障绝对正确。

另一方面,概括的风险性进一步影响了事实认定的准确性。作为概括来源的社会“知识

库”有时并非那么可靠,特别是在日益多元化的今天,认知的共识程度往往会经常性发生变化。

即使社会“知识库”并不存在问题,但事实认定者在选择时也可能会出现错误,例如将错误的价

值判断伪装成经验命题。〔46〕事实上,这种对于概括的错误运用根本无法避免,因为“经验思

维的高度个体依赖性和可错性使其不具有可靠性,难以保证其结果的正确性,更重要的是其难

以精确地被分析和评价,因而不具有普遍的说服力”。〔47〕也正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概括所

引发的错误,现代司法证明理论尝试通过概率赋值等方法来提供事实认定错误风险的补救机

制。例如,“最大个别化原则”就是一个较为典型的方法,在不同概括相互冲突时,其要求比较

适用不同概括的相互冲突的事实生成性论证之概率,然后基于最高概率者作出决定。〔48〕但

即便该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概括选择的困境,其也没有“为消除存在于司法事实认定中

的不确定性提供魔法公式”。〔49〕这也就意味着,事实认定活动仍然时刻处于错误风险之中。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事实认定并不是一个确定性的过程,证据的推理过程也只能是“似真

性”的推理过程。也正因为这一点,即使是要求最为严格的刑事证明,证明标准也罕有要求绝

对确信。但证据链“闭合”以及“排除其他可能性”的要求实质上追求的是一种百分之百的

正确,由此,“闭合的证据链”的说法不符合事实认定的基本规律,也在无形之中提高了证明

标准。

5.将证据链局限在间接证据错误判断了不同类型证据的推论方式

之所以会出现由间接证据形成证据链的认识,主要是因为传统证据理论认为直接证据与

间接证据的证明方式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证明主要事实是否具有直接性以及单独

性。〔50〕例如,有论者指出,直接证据是不需要经过推理就能够直接证明案件中所包含的主要

事实的证据;间接证据是需要通过推理才能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也就是拐着弯才能证明案件

事实的证据。〔51〕但这种认识其实与命题“证据链应由两个以上证据连接而成”所犯的错误有

一定相似性,即忽略了由证据到待证事实的推理过程。换言之,直接证据也必须通过概括进行

连接转化为证据性事实,才能与待证事实发生联系。例如,在一起贩卖毒品案件中,若一警察

作证说他看到甲将一小包毒品交给了乙,那么该证据便可以推断出一个次终待证事实:“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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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46〕

〔47〕

〔48〕

〔49〕

〔50〕

〔51〕

(新)何福来:《证据法哲学———在探究真相的过程中实现正义》,樊传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年版,第85页。
参见特伦斯·安德森等,见前注〔28〕,第364—365页。
张传新:“‘把法律作为修辞’的限度———与陈金钊教授商榷”,《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1期,第38页。
参见亚历克斯·斯坦,见前注〔30〕,第122页。
同上注,第123页。
参见包冰锋:“民事诉讼间接证明的机理证成与模型应用”,《法律科学》2020年第5期,第179页。
参见易延友,见前注〔33〕,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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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将毒品交付给了对方。”但该推断需要建立在“一般而言,如果一个警察作证说一个事件已经

发生,那么,这一事件便发生了”的概括基础上。如前文所述,倘若没有这一概括,该证据能提

供的信息仅仅是“一警察作证说他看到甲将一小包毒品交给了乙”,而并非“甲将一小包毒品交

给了乙”。因此,对于直接证据而言,其推论方式主要表现为“直接证据+概括———次终待证事

实”的结构。

对于间接证据而言,其虽然与案件的次终待证事实的连接不是那么直接,但基本的推论结

构并未发生变化。例如,在一起抢劫案中,一位证人作证说,案件发生后,他看见犯罪嫌疑人正

逃离案发现场。该证言首先需要一个“一般而言,没有利害关系的证人会如实作证,其证言具

有一定可信性”的概括转变为一个中间待证事实:“案件发生时,犯罪嫌疑人正在逃离案发现

场。”之后需要一个概括“一般而言,事实抢劫的人会逃离现场,以免被抓”以和次终待证事实

“犯罪嫌疑人实施了抢劫行为”发生联系。在结构上,间接证据需要更多的中间推断环节,其主

要表现为:“间接证据+概括———中间待证事实+概括———次终待证事实。”

根据以上分析不难发现,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都需推论,对于直接证据而言,从证据到结

论的推论相对简单,间接证据则需要更多的推理环节。而传统证据理论未有效拆解单一证据

的推理方法,忽视了概括的作用,其“混淆了证据材料和推理结论的关系,它是建立在这样一个

错误的概括之上:‘所有直接证据中蕴含的信息都是真实的’”。〔52〕

(三)对于证据链功能的错误认识

如前文所述,当前实践中,对于证据链的功能主要有两种定位,一种是作为证明标准,另一

种是作为证据采纳标准。而无论是哪种功能定位,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危险。

一方面,将证据链定位为证明标准可能无形中提升了证明标准的要求。尽管《刑诉法解

释》将间接证据形成证据链作为“证据确实充分”的一种解释,但从实践中对于证据链的认识

看,证据链和我国既有的证明标准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差异。相比于通行的“自由心证模式”,证

据链使得法官的事实认定具有了新的外在的客观的检验标准。换言之,证据链对于证明的要

求不仅限于事实认定者形成内心确信,同时还要求不同证据之间需要彼此连接、印证,这便增

加了证明标准的要求,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许多案件需要更多的证据才能满足证明标准,这

也意味着很多案件最终无法定案。〔53〕除此之外,实践中对于证据链的认识有些时候要求形

成环环相扣的闭合锁链。如前文所述,这种“环环相扣”和“闭合”的要求体现了对于完全准确

事实认定的追求,因此,其便可能进一步将证明标准提升至完全准确的要求。

另一方面,将证据链定位为证据采纳标准将提升证据进入法庭的标准。一般而言,证据的

采纳是一个十分低的标准,只要具有相关性且符合相关法律要求的证据便应该被采纳进入法

庭。这主要是考虑到,由于证据数量的有限性,故而证据数量越多,越有可能还原事情的真相。

而如果将是否形成证据链作为证据采纳的标准,则实际是在证据相关性和合法性的要求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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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盛:“‘直接证据’存在吗?”,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2月28日,第7版。
参见吴洪淇:“印证的功能扩张与理论解析”,《当代法学》2018年第3期,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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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提出了必须满足证据链的新要求,这便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证据采纳的标准。其造成的直

接结果就是很多原本可能进入法庭的证据,因不符合证据链的要求而被排除在法庭之外。例

如,在胡志和非法拘禁案中,法院指出:“胡志和辩护人提交的现场录音录像视频显示李某曾经

就婚姻介绍问题与他人进行了约2分钟商谈,该证据仅证明胡志和与李某之间存在婚姻介绍

费退还的矛盾,并未达到割裂前述完整证据链的证明力,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54〕在本案

中,胡志和方提供的现场录音录像具有相关性且并非非法证据,但却因为无法割裂证据链而被

排除于法庭之外,这便意味着,若某项证据无法融洽地进入证据链之中,便可能因证明力不足

而被排除。其本质是将在证明力审查阶段应审查的问题前置到证据能力审查阶段。其可能导

致的风险是,一些具有证明力但与已经构成的证据链存在冲突的证据将无法发挥作用。

四、证据链的重构

鉴于对证据链的错误认识导致实践中证据链运行的障碍,重构证据链使其焕发新的生机

至关重要,这种重构既要理清证据链的构造,也要明晰其功能定位。从思路上讲,对于证据链

的重构应该吸取当前证据链应用的教训,依托于事实认定的基本规律,更加强化其发现事实的

动态化作用,以使其更能契合司法证明复杂的推理关系。
(一)证据链构造重构

1.证据链应用的“五步法”

证据链最终构造的形成可以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形成最终和次终待证事实。这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一是,形成最终待证事

实。如前文所述,最终待证事实是检控方必须按证明标准证明其为真实的所有要件事实,
其来源于法律的相关规定。二是,在确定好最终待证事实后,应将其拆分成为若干个次终

待证事实。
第二步,绘制每一个证据到次终待证事实的推论链条。具有相关性的证据都可以通过推

论链条的形式实现证据与待证事实的连接。在绘制过程中,可参照前文所介绍方式,首先将已

有证据配合概括转变为证据性事实或中间待证事实,之后则需要再通过概括进一步将证据性

事实或中间待证事实与次终待证事实连接。
第三步,将已经获得的各个推论链条中的命题(证据性事实、中间待证事实、次终待证事

实、最终待证事实)配合概括,通过处理、定位、整序和分析等方式进行整合。通过整合后,事实

认定中各个命题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现为以下几种:
(1)简单结构。简单结构是指一个前提支持着一个结论的论证结构(参见图4)。〔55〕例

如,一些直接证据产生的证据性事实可以直接推论形成次终待证事实。
(2)序列结构。序列结构是指一个结论是被一个前提支持着,而这个前提又被另一个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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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8)粤18刑终110号。
参见熊明辉:《诉讼论证———诉讼博弈的逻辑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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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参见图5)。〔56〕例如,单个间接证据所形成的证据性事实,一些时候需要多个环节的推

理,才能指向次终待证事实,其形态便属于序列结构。
(3)收敛结构。收敛结构是指一个结论同时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前提分别支持,独立提供证

据(参见图6)。〔57〕这种结构在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前文所讨论的补强就属于这种结构。
(4)闭合结构。闭合结构又称组合结构,是指一个结论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前提共同支持,

这种结构也被称为协调结构,这种结构意味着少了一个前提,结论都不会成立(参见图7)。〔58〕

(5)发散结构。发散结构是指一个前提同时支持两个或两个以上单独的、不同的结论

(参见图8)。〔59〕这种结构意味着当作为前提的命题存在问题时,多个结论可能都要受到

影响。
(6)对抗结构。〔60〕对抗结构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前提分别指向相反的结论(参见图9)。

对抗结构并非是传统的命题关系形态,但在威格摩尔图示法的相关理论中,实际上纳入了不同

命题间的对抗。例如,在威格摩尔所总结的五个适用于任何一件证据的证明过程中,OE是指

对方的其他事实解释,抵消提出方主张的价值;OD是指对方对于证据性事实的否认;OR是指

对方举例反对待证事实的抗辩事实。〔61〕

(7)无指向结构。无指向结构是指一个结论没有任何前提支持(参见图10)。一些时候,

可能没有任何命题指向一个次终待证事实,这种结构就是无指向结构,其意味着部分待证事实

无法得到证明。

图4 简单结构

  

图5 序列结构

  

图6 收敛结构

   

图7 闭合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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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57〕

〔58〕

〔59〕

〔60〕

〔61〕

同上注。
参见(美)詹姆斯·B.弗里曼:《论证结构———表达和理论》,王建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5页。
参见熊明辉,见前注〔55〕,第21页。
参见詹姆斯·B.弗里曼,见前注〔57〕,第4页。
参见封利强:“我国刑事证据推理模式的转型:从日常思维到精密论证”,《中国法学》2016年第6

期,第169页。
参见特伦斯·安德森等,见前注〔28〕,第123—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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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分散结构

   

图9 对抗结构

   

图10 无指向结构

第四步,形成树状网络拓扑结构的证据链。基于前文分析不难发现,证据链的两端分别是

最终待证事实和证据及证据性事实。其中,最终待证事实处于最顶端,其决定了事实认定的最

终目标,也决定了相关证据的范围。由最终待证事实发散而出的是次终待证事实。以此类推,

次终待证事实进一步由一个或多个中间待证事实经推论构成。整个平面图的最底端则是证据

及证据性事实。由此形成的平面图的整体结构与树状网络拓扑结构较为相似(参见图11)。

图11 树状网络拓扑结构

网络拓扑结构是指把网络中的计算机和通信设备抽象为点,把通信线路抽象为线,由这些

点和线组成的几何形状,也即指网络中各节点连接的方式与方法。网络拓扑结构源自拓扑学,

拓扑学是主要研究几何空间或图形在连续改变形状后还能保持一定性质不变的学科,它只考

虑物体间的位置关系,而不考虑它们的形状大小。〔62〕这种方式与证据链的研究较为契合,即

将证据、概括和命题看作证据链中的点,而将彼此之间的联系抽象为线。计算机网络常用的拓

扑结构包括多种,整体而言,最为契合证据链形状的是树状网络拓扑结构。在树状网络拓扑结

构中,节点连接形成层次化结构,形状与一棵树相似。该结构可以包括多个分支,每个分支又

包含多个节点,处于不同层次的节点功能不同,高层次节点具有管理和协调功能,而低层次节

·1761·

证据链的反思与重塑

〔62〕 参见朱晓姝主编:《计算机网络》,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点则具有具体网络应用和数据处理功能。〔63〕由此,树状网络拓扑结构不仅符合证据链层次

化传递的结构形式,同时在功能设计上也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中,处于高层的最终待证事实

决定证据证明的方向,确可发挥统领协调之功用。而处于底层的证据及证据性事实则具有具

体证明案件事实的功能。

第五步,对证据链展开分析。在形成证据链后(以下简称新型证据链,参见图12〔64〕),应

对其展开分析,以查看事实认定者所进行的事实认定是否准确。具体而言,应主要关注以下几

个方面内容:①各个命题之间是否存在矛盾,特别是前文所言的对抗结构是否存在;②是否存

在没有被证据证明的待证事实,即前文所言的无指向结构;③各个概括及推论是否存在不合理

之处。若存在以上三种情况,则应引起事实认定者的注意。

图12 证据链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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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64〕

同上注,第17页。
该图示囊括了证据链构造的所有重要结构。具体而言,证据1与次终待证事实1的连接是序列结

构,其也是典型的证据向次终待证事实的推进形式;基于证据3和证据4所形成的证据性事实2和证据性事

实3通过闭合结构的形式指向了中间待证事实8,而其又与基于证据2所形成的证据性事实7形成了对抗结

构;基于证据5所形成的中间待证事实4以分散结构的形式分别指向了中间待证事实8和中间待证事实9;
而中间待证事实9又与基于证据6形成的中间待证事实10通过收敛结构的形式指向次终待证事实4;最终

待证事实2与其他各命题之间是一种无指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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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型证据链可以有效解决传统证据链构造的问题

对于前文所述传统证据链存在的五个误区,新型证据链均可以有效解决。首先,新型证据

链并非证据与证据之间的连接,而是证据与概括、命题与概括或命题与命题之间的连接,证据

之间只能间接发生联系。此外,新型证据链在推进过程中引入了规则和概括,这也解决了传统

证据链忽视规则和经验的问题;其次,新型证据链不对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做特殊要求,这

避免了一些证据无法纳入证据链之中的问题。也需要指出的是,在构建新型证据链时,虽然并

不需要考察证据的真实性、证据数量或类型等问题,但是当运用证据链进行分析时,却并不排

斥法官评价上述因素。申而言之,证据的真实性等问题很多时候确实可以影响事实认定的结

果,例如,关键证据被证伪将直接导致待证事实无法得到证明,因此,法官完全可以使用新型证

据链评判证据真实性等问题。事实上,新型证据链之中也有很多对于证据真实性等问题的关

注,例如不同命题之间的对抗或补强关系、概括的可靠性等。但如果将上述因素作为形成证据

链的硬性要求,便会引发本文所述风险。即这些因素不能作为证据链形成的前置条件,而只能

置于证据链之中交由法官心证判断。这种方式在避免不合理提高对于证据要求的同时,也可

以有效引导法官科学地审查证据。再次,新型证据链也不对证据之间是否印证做特殊的要求,

这同样避免了一些证据无法纳入证据链之中的困境;复次,新型证据链的树状网络拓扑结构也

揭示了事实认定的盖然性。具体而言,其半开放的结构形式意味着,一方面,通过概括和命题

的结合,可以一定程度上消除事实认定的不确定性。但另一方面,这种不确定性将永远无法彻

底消除,因此,证据链的结构不是闭合状态而是半开放状态。最后,新型证据链允许将全部证

据纳入证据链进行分析,并未将其范围局限于间接证据,这可以更准确地进行证据分析。

(二)证据链的功能重构

如前文所述,无论是将证据链作为证明标准还是采纳标准,均存在一定问题。究其根本,

无论是何种标准,都已经或多或少有了相应的规定,而一旦将证据链作为标准,就势必面临着

不同标准关系之间冲突。事实上,这种问题并非仅仅发生在证据链身上。以证明标准为例,我

国传统的证据确实充分标准、之后引进的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以及由理论界提出的

印证标准之间的关系就错综复杂。即使立法试图将排除合理怀疑和印证解读为证据确实充分

的一种解释,但不同标准之间的固有张力仍然无法消除,不同层面证明标准关系的争论至今仍

然存在。〔65〕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如《刑诉法解释》将证据链和证据确实充分标准相挂钩的做

法,看似是为了理清既有证明标准,实则可能导致不同标准和解释之间的冲突。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主张不再将证据链作为硬性的采纳或证明标准,以避免其引发的标准

冲突。一个理想的定位,是将证据链作为一种证据分析方法,即将证据链作为一种记录和组织

信息的方式。申而言之,事实认定活动必须依赖不完整的信息和数据对过去的事实进行建构,

这一过程是事实认定者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能动解释的过程。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事

实认定是一个高度复杂性的活动,因此,事实认定者必须开发出某种记录和组织信息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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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参见李昌盛:“证据确实充分等于排除合理怀疑吗?”,《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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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对各种信息合理分析。其中,较为典型的证据分析方法是图示法和叙事法。图示法“要求分

析者在一个论证中,清晰阐述每一个步骤,把论证分解为简单命题,然后图解或图示这些命题

与次终待证事实之间的全部关系”。〔66〕该方法可以较为清晰地展示证据、概括与各个命题之

间的全部逻辑关系,进而以较为直观的形式显示逻辑推论的空白与盲区。除了图示法外,叙事

法也是一种证据分析方法。叙事法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连接证据与待证事实的方式:将案情看

作一个整体的故事,表明这样一个故事版本何以最可信地解释现有证据,或者,现有证据何以

最大程度地被这一故事版本所涵盖。〔67〕

从契合性上讲,新型证据链将不同概括和命题分别列出连接的方式与图示法有较大相似

性。因此,可以将证据链定位为一种图示法式的我国的证据分析方法。这既避免了证据链对

证明或采纳标准的不良影响,也可以有效发挥证据链的作用。此外,仅将证据链作为一种证据

分析方法,也不会限制其他证据分析方法的应用,这便更有利于科学地进行证据分析。

(三)新型证据链的价值

新型证据链对于我国司法实践至少具有三方面的价值。首先,作为证据分析方法的证据

链可以很好地弥补我国缺乏证据分析方法的现状,提升事实认定的精密度。如同理性的证据

裁判取代非理性的神判一样,证据分析方法是人类对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关系的一

种积极挖掘与认识,是司法理性主义的体现。〔68〕然而,当前我国并没有足够完善的证据分析

方法,“最广为适用且最为基本的证据分析方法是印证证明方法,甚或称得上是唯一的证明分

析方法”。〔69〕但印证方法的局限性较为明显,一方面,其依赖于证据的总体情况,证据数量不

足便难以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作为证据分析方法的印证,精细化程度明显不足,其对于证据之

间关系的定位十分模糊且多变。〔70〕因此,我国亟须一套有效的证据分析方法,弥补当前证据

分析粗糙的困局。而新型证据链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憾。其具有三方面特点。一是证据分析

精细化,新型证据链将不同证据、概括和规则间的结构做了精细化处理,可以细致地处理证据

与事实、证据与证据之间的关系;二是证据分析系统化,新型证据链将全案证据置于一套体系

之下,可以对全案证据进行综合评价;三是证据分析可视化,新型证据链借助图示,将证据推理

的过程进行展示,打破了我国传统证据分析“不可言说”的困境。这三个特点也符合科学系统

证据分析方法的要求。〔71〕基于该证据分析方法,事实认定者将可以更好地进行证据推理,降

低错误事实认定风险。

其次,新型证据链可以增强判决的说理性,提升判决的说服力。现代自由心证制度给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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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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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70〕

〔71〕

参见特伦斯·安德森等,见前注〔28〕,第156页。
参见张保生,见前注〔29〕,第303页。
参见杨波:“审判中心下印证证明模式之反思”,《法律科学》2017年第3期,第198页。
胡佳:“相似事实证据规则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2021年第6期,第95页。
参见左卫民:“‘印证’证明模式反思与重塑:基于中国刑事错案的反思”,《中国法学》2016年第1

期,第164页。
参见吴洪淇:“认真对待证据”,载《人民法院报》2022年7月21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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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高度的自由裁量空间,为限制权力滥用,立法者在各个阶段均设置了制约措施,其中,心证

责任伦理便是一项重要的制约措施。具体而言,心证责任伦理要求法官必须以判决理由的形

式公开裁判,并对当事人及社会公众负有说服义务。〔72〕对此,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专门指出:“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

然而,与此相反的是,我国很多裁判文书存在“不说理”的现象,“判决理由阐释含糊,推理缺乏

逻辑”。〔73〕证据推理之所以难以表述,一个关键因素是法官的自由心证无法通过具象化的方

式呈现。而新型证据链则有效解决了该问题,法官完全可以借助新的证据链结构将具体证据

推理的过程以图示化的方式展现。对于诉讼双方以及公众而言,其可以通过法官的图示,了解

法官心证的生成路径。相较于简单的语言,清晰的链条无疑更具有说服力。

最后,新型证据链为司法智能化提供了重要的材料。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发

展,司法智能化越来越成为我国司法建设的重要方向。具体到事实认定环节,实践中已经有不

少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尝试。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上海“206”刑事案件智

能辅助办案系统。而从具体效果上看,“206”系统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辅助法官进行事实认

定,但其真正发挥的效能却较为有限。〔74〕理由在于,人工智能尚不能有效实现证据模拟推

理,特别是在社会“知识库”建构和概括选择等方面存在较大问题。〔75〕究其根本,一个无法回

避的问题是,如何将事实认定中的各项信息转变为机器可以理解的语言。而新型证据链便提

供了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即以图示化的方式具象化证据推理,通过证据链模型解决信息表达

的困境。随着使用证据链案件数量的增加,人工智能所能获取的学习数据也就不断增加,其分

析的准确性也将新一步提升,进而真正有效地辅助法官进行事实认定。

五、结 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而

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便在于准确的事实认定。尽管基于证据和概括的特性,事实认定无法保

证绝对准确,但科学的证据分析方法却可以降低该环节的错误风险。遗憾的是,长久以来,我

国司法实践中使用的证据分析方法的精密程度明显不足,这并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的目标。

对该问题,既要从理论、域外制度等各种资源中寻求解决路径,又不能完全抛弃我国司法实践

中的既有方案。基于此,本文选取了证据链这一理论和实践中经常使用的概念作为分析对象,

在对其历史、构造和功能进行剖析的基础之上,结合图示法等证据理论进行了改良,以期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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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73〕

〔74〕

〔75〕

参见张保生,见前注〔29〕,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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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发挥发现事实的动态化作用,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司法实践。当然也需要指出的是,仅就证

据分析方法而言,本文所指出的方案只是“冰山一角”,还需要更多研究从不同角度就司法实践

中的各种方法进行优化和改良。可喜的是,当前,我国证据法研究领域已经愈发意识到仅仅依

靠印证方法作为证据分析方法的困境,并逐渐开始探索更加精密的证据分析方法。当然,受制

于长久以来的司法观念以及精密方法的复杂性,真正将这些方法应用于实践可能尚需时间。

但随着现代证据法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如本文对于证据链的改良那样来对证据分析方法进行

优化将是大势所趋,而这也是我国司法裁判科学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evidence
 

chain
 

in
 

China
 

originated
 

from
 

the
 

Soviet
 

Union,
 

but
 

with
 

the
 

prosperity
 

of
 

the
 

corroboration
 

theory,
 

evidence
 

chain
 

began
 

to
 

tangle
 

with
 

the
 

concept
 

of
 

corrobor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1887
 

cases,
 

it
 

is
 

found
 

that
 

the
 

understanding
 

of
 

evidence
 

chain
 

in
 

judicial
 

practice
 

is
 

relatively
 

inconsistent,
 

in
 

terms
 

of
 

both
 

structure
 

and
 

function.
 

With
 

respect
 

to
 

its
 

structure,
 

the
 

ma-

instream
 

understanding
 

of
 

evidence
 

chain
 

in
 

practice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firstly,
 

evidence
 

chain
 

should
 

be
 

connected
 

by
 

more
 

than
 

two
 

pieces
 

of
 

evidence;
 

secondly,
 

the
 

evidence
 

in
 

the
 

evidence
 

chain
 

should
 

have
 

relevance,
 

legitimacy
 

and
 

authenticity;
 

thirdly,
 

evidence
 

in
 

the
 

evidence
 

chain
 

should
 

have
 

effects
 

of
 

mutual
 

corroboration;
 

and
 

fourthly,
 

the
 

evidence
 

chain
 

should
 

be
 

complete,
 

closed
 

and
 

linked.
 

In
 

respect
 

of
 

its
 

functions,
 

evidence
 

chain
 

mainly
 

has
 

two
 

functions:
 

proof
 

standard
 

and
 

admissibility
 

standard.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above
 

structural
 

positioning,
 

such
 

as
 

neglecting
 

the
 

role
 

of
 

rules
 

and
 

experience
 

and
 

neglecting
 

the
 

probability
 

of
 

fact
 

finding.
 

The
 

functional
 

orientation
 

will
 

mistak-

enly
 

raise
 

the
 

corresponding
 

standards.
 

The
 

reconstruction
 

of
 

evidence
 

chain
 

should
 

emphasize
 

its
 

dynam-

ic
 

role
 

in
 

fact
 

finding,
 

and
 

use
 

the
 

“five-step
 

method”
 

to
 

combine
 

evidence,
 

generalization,
 

and
 

proban-

dum
 

through
 

structural
 

forms
 

of
 

simple
 

structure,
 

serial
 

structure,
 

convergent
 

structure,
 

linked
 

struc-

ture,
 

divergent
 

structure,
 

adversarial
 

structure
 

and
 

so
 

on,
 

ultimately
 

forming
 

a
 

tree-form
 

network
 

topol-

ogy
 

structure.
 

Its
 

function
 

should
 

be
 

positioned
 

as
 

evidence
 

analysis
 

method.
 

This
 

new
 

type
 

of
 

evidence
 

chain
 

will
 

not
 

only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evidence
 

analysis
 

methods
 

in
 

China,
 

but
 

also
 

improve
 

the
 

rea-

soning
 

of
 

judgments
 

and
 

provide
 

important
 

materials
 

for
 

smart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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